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电

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

，

３３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２

，

１３４．２０

万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９

，

３３４

万元增加至

１２

，

１３４．２０

万元。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改如下：

（

１

）《公司章程》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３３４

万元。 ”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３４．２０

万元。 ”

（

２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

，

３３４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

，

１３４．２０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

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应的工商注册变更登记等事宜。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五）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见证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１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附件

２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传真或书

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和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李建林、张薇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１６５５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序号 非适用于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参加会议回执》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

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出席 备 注

时间：

证券代码：

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5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汤甜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汤甜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

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2

年

6

月

12

日起生效。 公司对汤甜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

谢。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9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6

月

12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旗滨

"

，持股数为

33,

6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44%

）通知：

2012

年

6

月

8

日，福建旗滨将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14,000

万股

股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5%)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福建旗滨已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57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6

月

11

日，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远望谷

"

）与银川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远望谷银川物联网产业园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基于银川政府关于

"

发展物联网、

智慧城市建设相关产业

"

的战略决策，双方就相关合作事宜达成协议，相关内容如下：

一、合作背景

近年来，物联网产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迎来了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物联网先后被写入《国务院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

"

十二五

"

规划，《物联网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也已发布。 国务院相关

部委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物联网产业发展政策措施、产业规划、示范工程，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

环境。

银川市政府也已将物联网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列入

"

十二五

"

规划，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产业发展

提供有力指导。 《银川市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与远望谷的合作事宜列为

2012

年主要工作，计划在

今年强力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超常规跨越发展，以推动

"

智慧城市

"

等现代信息化工程为载体，积极推动银

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远望谷合作步伐，鼓励企业进入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大力扶持企业开展

物联网技术研发和推广。

银川市政府于今年审定通过了《银川市创建

"

智慧城市

"

行动纲要》，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

息化技术，大力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职能化为主要特征的面向未来的

"

智慧城市

"

建设。远望谷作为中国物

联网

RFID

行业的领先企业，与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合作将有利于公司全面、深入参与银川当地乃至整个

西北地区的物联网产业建设与推广。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采用

BOT

等模式支持和参与银川智慧城市、银川市

"

车联网

"

、城市无人图书馆等物联网项目，积

极打造西北地区物联网产业链集群。

2

、公司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投资建设银川物联网产业园建设项目，负责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管理。

设计建设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物联网产业园，投资规模暂未确定，项目用地实行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

3

、产业园将重点引进集聚物联网各类应用研发中心，孵化中小物联网企业，承接物联网技术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负责引进各类物联网高科技企业。

4

、银川政府按照首问责任制、限时承诺制、跟踪服务制为甲方提供全程服务，全面协调解决甲方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甲方项目顺利实施。

5

、银川政府对本项目执行国家、自治区、银川市和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发布的有关科技创新、人才

支持、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

三、合作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与银川市合作，是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政府关于

"

发展物联网、智慧城市建设相关产业

"

的战略决策，在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行业发展形势下，利用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提升公司在西北地区的战略布

局和行业影响力，对公司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合作风险

本协议是初步的框架协议，项目建设的具体计划有待与合作方进一步洽谈，协议的具体实施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就合作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９

，

４６３

，

０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２６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０８＊＊＊＊＊０４９

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５１

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４９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地 址：深圳市百花五路长源楼七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０７５５

）

８８３９ ３６６９

、

８８３９ ３６０５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８８３９ ３６００

联系人：王昌栋、陈颖

七、备查文件

１

、深长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232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4

：

00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1

日

-6

月

1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2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1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1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7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T2

栋五楼公司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22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92,627,69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96,690,000

股的

48.5587%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79,958,3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396,690,000

股的

45.3650%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2,669,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396,690,000

股的

3.1938%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212,4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548%

；反

对

12,412,0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435%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9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

、发行规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80,34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81%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2,8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54%

。

2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3

、债券期限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5

、发行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6

、发行对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7

、募集资金的用途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对

12,

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8

、发行债券的上市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9

、本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44,5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604%

；弃权

3,1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6%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9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12,0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435%

；弃权

35,6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5%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9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179,997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5379%

；反

对

12,412,0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4435%

；弃权

35,65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5%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9

）。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12

年

6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二年六

月八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在公司董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

董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董事倪林先生、杨震先生、严多林先生、庄良宝先生、戴轶钧先生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受益

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表决。

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

，

１９１

，

７４９

份调整为

６

，

２８７

，

６２４

份， 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９．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６．０５

元

／

股。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相关法律意见书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决议设立临沂分公司、银川分公司、南昌分公司；任命吉第为临沂分公司负责人，任命顾建明为银川分

公司负责人，任命顾建明为南昌分公司负责人。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分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决议将济南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

２８６６６

号国华东方美郡

３０３－２

室，将武汉分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武汉市汉阳区龟山北路

１

号

３７

栋。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向辽宁汇丰建筑幕墙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决议以自有资金向辽宁汇丰建筑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幕墙”）增资

１

，

５８１．４４

万元，其

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８１．４４

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汇丰幕墙

６０％

股权，

实现对汇丰幕墙的控股。自然人聂树凯（汇丰幕墙原有股东）持有汇丰幕墙

３７．２４％

股权，自然人杨忠华（汇丰

幕墙原有股东）持有汇丰幕墙

２．７６％

股权。 在增资协议签署及增资完成后，汇丰幕墙公司名称将由辽宁汇丰

建筑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金螳螂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向汇丰幕墙增资相关的一切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利用汇丰幕墙的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乙级资质以及本公司成熟的营销网络，开拓东北区域市

场，承接东北区域市场的业务。

按目前汇丰幕墙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测算，该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很

小。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苏州赛得科技有限公司并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

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赛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得科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江苏省苏州工

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并取得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吸收合并赛得科技已完

成。

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吸收合并完成后，赛得科技的法人主体注销，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金螳螂工程施工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赛得科技变更为公司，由公

司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继续开展金螳螂工程施工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本次实施

主体变更后， 该项目的用途， 投资金额、 预期效益等其他投资计划不变， 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

５４０４５９１８３６１３

，以下简称“专户”）名称由“苏州赛得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其他项目不变。

三、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以下简称“乙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或“平安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就该项

目专户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５４０４５９１８３６１３

（原账户名称为苏

州赛得科技有限公司，现账户名称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２６４

，

７１８

，

７９３．７１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金螳螂工程施工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甲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但必须及时通知丙方，各种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按月

向丙方报送。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３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４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５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洋、黄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６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向甲方出具银行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银行对账单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

７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５％

的（以二者孰低计算），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８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９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１０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

，

１９１

，

７４９

份调整为

６

，

２８７

，

６２４

份，期

权行权价格应由

９．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６．０５

元

／

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述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对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进行修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以公司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日为基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１４

，

１００

万股的

２．１３％

；行权价格为

３２．５３

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金螳螂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５

年。自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且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行权比例

分期逐年行权。

２

、首期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并授予

２０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３００

万份

股票期权。

３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发布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因激励对象高超一先生为非中国国

籍，无法开立

Ａ

股股东账户，其所获期权不具操作性，由公司取消高超一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

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

规定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９２．５

万份调

整为

４３８．７５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３２．５３

元

／

股调整为

２１．５５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王传义所获授公司股票期权的议

案》。 因王传义先生出现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取消其所获得股票期权

６．７５

万份，并予以注销。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３０２．４０

万份调整到

４５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由

２１．５５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１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５３．６０

万份调整为

６８０．４０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１４．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９．２７

元

／

股。

二、本次调整的原因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末总股本

５１８

，

２４７

，

０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金螳螂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行权

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三、调整方法

１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派息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为：

Ｐ＝Ｐ０－Ｖ

，其

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为：

Ｑ＝

Ｑ０×

（

１＋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为：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行

权价格。

四、调整情况

根据上述调整依据及调整方法，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董事倪林先生、杨震先生、严多林先生、庄良宝先生、戴轶钧先生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受益

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表决。

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

，

１９１

，

７４９

份调整为

６

，

２８７

，

６２４

份， 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９．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６．０５

元

／

股。 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 名 职务

调整前

期权数量

调整数量

（

增加

）

调整后

期权数量

倪 林 董事长

６０７

，

５０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９１１

，

２５０

杨 震 董事

、

总经理

６０７

，

５０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９１１

，

２５０

严多林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４０５

，

０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６０７

，

５００

庄良宝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２

，

５００ １０１

，

２５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戴轶钧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１０１

，

２５０ ５０

，

６２５ １５１

，

８７５

王 洁 副总经理

１７７

，

１８８ ８８

，

５９３ ２６５

，

７８１

严永法 副总经理

２０２

，

５００ １０１

，

２５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王 琼 副总经理

３５４

，

３７５ １７７

，

１８８ ５３１

，

５６３

朱兴泉 副总经理

２４３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３６４

，

５００

白继忠 副总经理

２０２

，

５００ １０１

，

２５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浦建明 副总经理

２４３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３６４

，

５００

罗承云 财务总监

１０１

，

２５０ ５０

，

６２５ １５１

，

８７５

王 泓 副总经理

１０１

，

２４９ ５０

，

６２５ １５１

，

８７４

核心

（

骨干

）

业务人员

（

５

名

）

６４２

，

９３７ ３２１

，

４６９ ９６４

，

４０６

合计

－－ ４

，

１９１

，

７４９ ２

，

０９５

，

８７５ ６

，

２８７

，

６２４

五、中介机构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调整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董事会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庞大

０２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的通知，庞庆华先生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唐山市

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物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

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股东情况：

冀东物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住所为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法定代表人庞庆华，注册资本

４５

，

８００

万

元。冀东物贸主要经营业务为房地产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汽车改装业务和酒店业务。庞庆华先生持有冀东

物贸

１９．６５％

的股权，并通过一致行动关系实际享有冀东物贸

１００％

的表决权，为冀东物贸的实际控制人。冀东

物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现持有庞大股份数额

（

万

股

）

１

庞庆华

９

，

０００ １９．６５％ ６８１４５．０００

２

杨家庆

７８８．２６４ １．７２％ ５９７４．０４５

３

郭文义

７８２．９２８ １．７１％ ５９２８．６１５

４

王玉生

７６９．５９６ １．６８％ ５８１５．０４０

５

杨晓光

７６１．５９６ １．６６％ ５７６９．６１０

６

裴文会

７６１．５９６ １．６６％ ５７６９．６１０

７

贺立新

７６１．５９６ １．６６％ ５７６９．６１０

８

赵成满

７６０ １．６６％ ５７４６．８９５

９

克彩君

４７１．１７２ １．０３％ ３５６６．２５５

１０

李金勇

４７０．１０８ １．０３％ ３５６６．２５５

１１

贺静云

４３６．６９２ ０．９５％ ３３１６．３９０

１２

武成

３９８．６６８ ０．８７％ ３０２１．０９５

１３

李墨会

３９６．４９２ ０．８７％ ２９９８．３８０

１４

许志刚

３９３．４６８ ０．８７％ ２９７５．６６５

１５

孙志新

３１４．５３２ ０．６９％ ２３８５．０７５

１６

李绍艳

２９５．３６ ０．６４％ ２２２６．０７０

１７

李新民

１６６．６６８ ０．３６％ １２７２．０４０

１８

刘斌

１３８．６６８ ０．３０％ １０４４．８９０

１９

蒿杨

８６．６６８ ０．１９％ ６５８．７３５

２０

冀东物贸工会

２７８４５．９２８ ６０．８０％ ０

总计

４５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９４９．２７５

二、本次增持情况：

冀东物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３７１

，

２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０．０１４％

。 本次增持前，庞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８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５．９９％

；同时本

公司股东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庞庆华先生以自己意志代为行使其持有的本公司

２０．９３％

股份

的表决权，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李金勇、裴文会、武成、贺立新、贺静云、孙志新、蒿杨、赵成满、克彩君、杨

晓光、李新民、刘斌、李绍艳、许志刚、李墨会共计

１８

名股东持有占本公司股份总额

２５．８７％

的股份，与庞庆华先

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故庞庆华先生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７２．７９％

的投票权。

本次增持后，庞庆华先生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７２．８０％

的投票权。

三、后续增持计划

庞庆华先生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由其本人或者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企业继续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投入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包括本次增持股份投入金额）。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庞庆华先生及其实际控制的冀东物贸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庞庆华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履行后续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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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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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神华集团公司

”）

通知

，

神华集团公司拟受让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国网能源

”）

股权

（“

本次收购

”）。

神华集团公司正在与

国家电网公司就本次收购事宜进行持续协商

，

目前已达成初步意向

，

但相关事

宜需进一步征询有关政府监管机构的意见

，

尚未确定本次收购的具体方案

。

因

涉及各方内部决策及取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

，

本次收购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神华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神华集团公司已

就本次收购征求本公司的意见

。

本次收购存在以下情况

：（

一

）

在谈判过程中

，

国

家电网公司明确表达了以神华集团公司为本次收购主体的要求

；（

二

）

国网能源

部分项目处于初步阶段

、

盈利规模较小

，

整体情况达不到注入本公司的要求

。

考虑到上述情况

，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

本公司决定暂不参与本次收购

，

而由神华集团公司收购国网能源

。

神华集团已向本公司承诺

，

在完成本次收购

后

，

按照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公司签订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授予本公司行使对

国网能源的收购选择权和优先认购权

。

根据国网能源下属控股上市公司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金马集

团

”）

的相关公告

，

国网能源存在对金马集团的资产注入承诺

。

本公司拥有对国网

能源整体股权或业务的收购选择权和优先认购权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